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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櫻花陵園殯葬設施銷售收入情形 

 

 
資料來源：整理自宜蘭縣殯葬管理所提供資料。 

萬元 

年度 

來年度銷售收入恐將持續下滑，經函請宜蘭縣立殯葬管理所（下稱殯葬管理所）儘速針對整體

市場環境、人口變遷、價格競爭等因素，評估分析現有殯葬設施產品銷售額銳減之癥結原因，

並及早規劃調整納骨設施類型及容量，以提升殯葬管理及設施興建之執行成效。據復：員山福

園二期山上納骨設施係因遷出造成空位，所餘空位未來將配合縣轄內公墓遷葬及依宜蘭縣立殯

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第 7 條規定進奉之骨灰骸，優先指定使用，並以 113 年 6 月 4 日宜殯字第

1130001220 號公告在案；櫻花陵園銷售不佳係因聯外道路顛簸及氣候常年潮濕多霧，另因市場

環境、人口變遷等因素，致開放式個人塔位及大型家族式納骨位滯銷，研擬將E區個人式納骨及

A區前空地變更為小型家族式納骨位，並同時改善聯外道路及加強廣告行銷拓展服務客群，提高

銷售率，以提升殯葬管理及設施興建之執行成效。 

（三） 為提高殯葬管理服務品質，已公布殯葬設施管理相關自治法規，惟

尚未訂定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準，亦未規範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年

限及期限屆滿之處理方式，且部分殯葬禮儀服務業者尚未設置專任禮儀師，亟待

檢討研訂並督促業者改善，俾完備規範，並提升殯葬禮儀服務品質及效益。 

內政部為促進殯葬設施永續經營，提供殯葬優質服務，殯葬行為切合現代需求，並提升國民

生活品質，制定殯葬管理條例；又縣政府為提高縣立殯葬設施服務品質，提供民眾辦理殯葬事宜，

改善民間殯葬習俗，亦訂有宜蘭縣立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經查殯葬管理業務辦理情形，核有： 

1. 尚未訂定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準，允待通盤檢討儘速研訂，以完備裁罰規

範，提升行政裁罰之公平性及公信力：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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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

處罰者之資力。」復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63 條第 1項規定，殯葬服務業不得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

設施供消費者使用；第 96 條第 1項規定，殯葬服務業違反第 63 條規定者，處 3萬元以上 15萬

元以下之罰鍰，並限期改善者；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其許可。

查縣政府為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63 條第 1項違法設置禮廳及靈堂事件，建立行政裁罰之公

平性，提升公信力，雖已於 108 年 5 月 22 日訂定發布「宜蘭縣政府處理違法設置禮廳及靈堂事

件裁罰基準」，惟尚未就違反殯葬管理條例其他條款（舉如殯葬設施經營業違反殯葬管理條例

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核准而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殯葬設施）等訂定裁罰基準，經函請

縣政府通盤檢討儘速研訂統一裁罰基準，以完備裁罰規範，俾利遵循，提升行政裁罰之公平性

及公信力。據復：刻正研擬「宜蘭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修正草案，待

完成後刊登公報預告修正，並續辦法規審查小組審查、縣務會議審議等程序，以利完善殯葬執

法之公平性。 

2. 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尚未規範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年限及期限屆滿之處理方

式，允宜參酌其他市縣政府有關規定，檢討評估增訂相關規範之可行性及必要性，俾利有效利

用資源及永續經營管理：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28 條規定，縣市主管機關得經同級立法機關議決，

規定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年限，骨灰（骸）使用年限屆滿時，應通知遺族依規定之骨灰

拋灑、植存或其他方式處理；無遺族或遺族不處理者，由經營者處理之。另臺北市、桃園市及

臺中市政府已於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或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中明定存放設施使用年限。查宜蘭

縣立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並未規範骨灰（骸）存放年限，又依宜蘭縣立殯葬設施保證金及使

用費收費標準表備註列載，骨灰（骸）存放設施管理費以 35 年為基準，超過 35 年部分，免收

管理費，即安厝後即可永久使用，經函請縣政府參酌上述市縣政府有關規定，檢討評估增訂使

用年限及期限屆滿之處理方式等規範之可行性及必要性，俾利有效利用資源及永續經營管理。

據復：案涉法規修正規劃方向，縣政府已於 113 年 6 月函請殯葬管理所研議轄內納骨樓增訂使

用年限及期限屆滿之處理方式。 

3. 部分具一定規模之殯葬禮儀服務業者尚未設置專任禮儀師，亟待積極督促業者儘速依

規定辦理，以提升殯葬禮儀服務品質及效益：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殯葬禮儀

服務業具一定規模者，應置專任禮儀師，始得申請許可及營業。復依內政部 106 年 5 月 9 日台

內民字第 1061101612 號令，殯葬管理條例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一定規模，指殯葬禮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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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完成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登記，且實收資本額、登記資本額或出資額在 100 萬元以上者，

應於指定之日起（最遲為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少應置 1 名專任禮儀師。截至本室查核日（113

年 4 月 15 日）止，據殯葬管理所公告宜蘭縣殯葬服務業申請許可（備查）名冊，查有 3 家殯

葬服務禮儀業者實收資本額在 100 萬元以上，惟均尚未依上述規定設置 1 名專任禮儀師，核與

上開規定未合，經函請縣政府積極督促業者儘速依規定設置專任禮儀師，以提升殯葬禮儀服務

品質及效益。據復：縣政府已於 113 年 6 月函請該 3 家殯葬禮儀服務業者於 6 個月內改善，倘

期限屆滿時仍未設置專任禮儀師，後續將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86 條規定處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

以下罰鍰，並禁止繼續營業。 

（四） 為加強原住民族照顧，賡續爭取中央補助辦理文健站實施計畫，惟

部分文健站服務項目實際參與人次未達計畫預計目標，或服務涵蓋率、月平均到

站率偏低，亟待督促確實檢討癥結原因，並研謀善策以完善照顧服務，保障部落

長者健康權。 

原民所考量原住民部落環境、福利與醫療資源缺乏、照顧服務人力不足等不利因素，為發展

以原住民照顧原住民，培植在地原住民族人民團體，保障原住民族長者獲得符合在地族群及文化

特色之照顧服務、延緩失能及減少臥床時間，降低家庭醫療及長照之負擔，112 年賡續爭取原住

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補助，辦理文健站實施計畫，截至 112 年 8 月底止，宜蘭縣共計設置

18處文健站，計畫經費 4,509 萬餘元。經查前開計畫執行情形，核有： 

1. 逾 4 成文健站服務項目實際參與人次未達計畫預計目標，亟待督促確實檢討癥結原

因，並研謀具體改善措施，以完善長者照顧服務：依 112 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

康站實施計畫（下稱 112 年度文健站實施計畫）陸、服務項目列載，文健站辦理老人照顧服務，

提供服務項目包括：簡易健康服務（陪伴服務、基本日常照顧、測量生命徵象、健康促進、文

康休閒活動等）、營養餐飲服務（共餐或送餐）、電話問安及居家關懷服務等；壹拾貳、執行

機關（單位）及分工列載，縣（市）政府應輔導文健站確依計畫執行相關業務，提供行政指導

與協助。經分析各文健站服務提供情形，112 年 1 至 8 月底止，分別為生理量測 6萬餘人次、電

話問安 2 萬餘次、關懷訪視 1 萬餘次、餐飲服務－共餐 6 萬餘次及餐飲服務－送餐 3 千餘次，

其中金岳站等 8處文健站部分服務項目實際參與人次未達各站計畫預計目標（表 2），經函請原

民所督促各該文健站確實檢討癥結原因，並研謀具體改善措施，俾達成計畫預計目標，以完善

長者照顧服務。據復：各未達標服務項目，該所已加強與原民會委託之東區專管中心（國立東


